
告知书

汕头市华乐福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国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高丽、

张建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厅开展了 2020年第四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复核工作，对我省各地级以上市辖区内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2020年 8月 1日至 10月 31日审批的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进行了抽查复核。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于 12月 11
日出具了《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关于报送 2020年第四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复核结果的报告》（粤环技报〔2020〕10号，

以下简称《复核报告》），于 12月 17至 18日进行了现场核实，并于

2021年 1月 5日出具了《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关于汕头市华乐福食

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复核情况的报告（粤环技

报〔2021〕2号，以下简称《补充复核报告》）。

建设单位汕头市华乐福食品有限公司向汕头市生态环境局

（澄海区）报批的《汕头市华乐福食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是由重庆国达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编制，编制主持人是高丽，编制人员张建国负责该报告表全本

的编写。

经复核，我厅认为：上述报告表存在“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

全”、“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布点不符合相关规定”、“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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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预与评价结果错误”和“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不符合

相关规定”等质量问题（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内容和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

境影响报告表承担相应责任。”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

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承担相应责任。”第五条

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编制人员是指主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的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编制主持人是上述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的编制负责人。主要编制人员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各

章节的编写人员和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内容的编写人员。”第八条规

定：“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应当坚持公正、科学、诚信的原则，遵守

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确保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内容真实、客观、全面和规范。”

根据上述法律和规章规定，建设单位汕头市华乐福食品有限

公司应当对该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编制单位重庆国达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和编制主持人高丽、编制人员张建国编制上述报告

表的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

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报告表及有关许可申请材料、《复核报告》、《补充

复核报告》等证据为证。

我厅拟对上述报告表存在的质量问题，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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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项、第九项和第十项的规定，对

汕头市华乐福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国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和高丽、

张建国给予通报批评。

2．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九项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第七

条的规定，对重庆国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和高丽、张建国分别失

信记分 5分。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你们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7日内分别向我厅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

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213号

邮政编码：510630

联系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20-87532305

传 真：020-87531903

附件：查明的事实、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及依据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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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查明的事实、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及依据

环评文件
名称

建设单
位（含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环评文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编制单
位（含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编制人
员及信
用编号

审批
部门

评
估
单
位

对建
设单
位处
理决
定

对编制
单位、编
制主持
人、编制
人员处
理决定

处理
依据

汕 头 市 华

乐 福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告表

汕 头 市

华 乐 福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91440
5007946
6959X
2）

1、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未说明主体工程各层厂房的平面布置和功能，
未从水质方面明确洁净车间消纳回用中水的可行性。（报告表“建设项目基本
情况”）
2、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布点不符合相关规定。在地表水环境评价工作
等级为二级、明确隆都大排渠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V类标准的情况下，仅引用隆都大排渠 2020年 9月 14至 16日 2个监测断

面的监测数据进行现状评价，未明确断面位置与排放口位置关系，不满足《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中 5.4.1 关于地表水环境影
响评价时期和 6.7.2.1中“应在常规监测断面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对照断面、

控制断面以及环境保护目标所在水域的监测断面开展水质补充监测”的要
求。（报告表“环境质量状况”）
3、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果错误，地表水环境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预测

中河宽参数不合理，预测评价结果明显错误。遗漏地表水氨氮评价因子的预
测与评价，未结合纳污河段人工调控情况对下游受纳水体或近岸海域进行影
响预测。（报告表“营运期环境分析”）
4、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提出项目燃煤锅炉烟气
采用“麻石脱硫、除尘一体化装置”处理措施对氮氧化物的去除效率达到
23.3%，但未论证氮氧化物去除效率达到 23.3%的技术可行性和长期稳定运

行的可靠性，不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 2.1-2016）
7.1 中关于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需“分析论证拟采取措施的技术可
行性、经济合理性、长期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的可靠性”的要求。（报告表“建
设项目工程分析”）

重 庆 国

达 环 保

工程

有 限 公

司

（ 91500
101MA5
YQPTN
XC）

编制主持

人：

高丽

（BH014
209）
主要编制

人员：张

建国

（BH014
773）

汕头

市生

态环

境局

（澄

海区）

汕

头

市

生

态

环

境

澄

海

技

术

中

心

通报

批评

通报批评，

并分别失

信 记 分 5
分。

《监督管

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

三项、第六

项、第九项

和第十项，

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第三十二

条第九项

以及《记分

办法（试

行）》第七

条

注：本表中《监督管理办法》是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记分办法（试行）》是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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